
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与权益保障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

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他们的权

益保障还十分不完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有必要

以中国现有国情为背景，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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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 综述

1， 弱势群体的概念、评价标准及其形成原因

虽然弱势群体早已经存在，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

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弱势群体的概念却是现代才出现的。2002年 3月 5日，

“ ”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 弱势群体 这

一概念。目前学界对于如是群体的含义没有统一的解释，而是相对地定义为在经

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导致生存困难和发展

机会匮乏的那部分人群。

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关键在于评价标准的确定，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找出相对

确定的人群。目前，弱势群体的评价标准大多局限于经济上，绝对经济收入

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导致生存困难。然而，仅仅依靠经济标准来评价弱势群体

难免有失偏颇。因此，要对弱势群体进行系统、科学的界定还必须包括一下标准：

1.评价标准。是社会一般人群对某一特殊人群声誉、地位所持的一种态度。根据

这一标准，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评价的否定范围，不同的社会评价会使人们的社会

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所差别，弱势群体由于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就不被社会所接受

成为社会的异类而被社会所排斥。

2.占有资源标准。指的是对经济、权利等资源的占有量低于社会一般标准的则

是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收入的多少往往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



位置，当然还需要考察权利资源的占有量。

3.健康标准。这一标准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生理健康是指人体器

官发育成熟，功能正常，凡是发育不成熟，功能不正常的就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的

范围。凡是心智不健全，无法对事物作出和逻辑的判断的也可以归入弱势群体的

范畴。

势群体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其形成根源主要包括：一是生理及

自然原因，例如未成年人和老人，因先天生理障碍或者后天疾病而导致的残疾，

丧偶孤寡老人和孤儿。二是社会性、政策性或体制性原因，主要是政策和体制偏差，

社会利益分配不公，例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

2，  弱势群体的对象范围及其基本权利

现实生活中比较典型的弱势群体成员主要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从

事农业的农村劳动者、失业人员、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其中，农民是

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共服

务等方面实施有差别的城乡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巩固，这种差异不断

使农民变成弱势群体。城里人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补贴以及就

业、退伍分配等诸多优惠，而农村人则无法享受这些优惠。

农民工是另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农

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极大地贡献，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地位却极为低下，做的

是最脏最累的工作，还要忍受城里人的冷落和歧视，直到近些年，保护农民工的

“” ”相关政策才陆续出台。几年来出现一股 新弱势群体 ，他们是城市化过程的牺牲

品，政府在搞城市化的过程中政策执行偏差，征地补偿偏低，导致大批你农民失

去土地，从而也失去了生活的保障。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也是及其弱势的群体，尤其是丧偶的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

未成年人势单力薄，抵制诱惑的能力低，容易沉迷于网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因此他们急需国家和社会的帮助。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心灵孤独，也是

亟待帮助的人群。

就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下列权利至少应该成为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得

到保障：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知情权、参政权及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然而

目前，对于弱势群体的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还存在许多问题。



不少城市人将城市的脏乱差等问题完全归咎于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不少城市

甚至制定政策限制农村人进程落户，即使是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或者是考公务员，

城市人也享有大量优惠政策，农村人却只能靠边站。很多用人单位不与农村人签

订劳动合同，不为农村人购买任何保险，甚至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也是一拖再拖

农民工子女到了入学年龄大部分却并没有在学校学习而是在工地上嬉戏。城乡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农村中小学师资匮乏，硬件设施奇缺，这些问题日益威胁

着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无不令人担忧。此外，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被大肆侵害，

他们却无从寻求救济途径，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还是社会舆论方面，他们的呼

声似乎总是微不足道。

3，  体的救助对策及其中的政府责任

弱势群体是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

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措施也必然会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努力。现

阶段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有以下构想：

1.立法保障。首先要必须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样保障弱

势群体权利的措施才会有法可依，才会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法定的弱势群体保障

范围，保障机制及责任主体等都十分必要。仅仅口口声声称要保护弱势群体而缺

“ ”乏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无异于 雷声大雨点小 。

2.司法救助。司法救济是权利保护的最后手段，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补救

和恢复的过程，并对侵害行为进行纠正和惩罚。可以这样说生存：没有公正的司

法，任何权利保障都会落空。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研究起布较晚，研究成

果布成熟，实际操作中也及其不规范，布统一，司法环境亟待改善。

3.社会支持。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弱

势群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衍生物。社会评价的偏差，社会一般人群

的歧视和排斥都是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的原因。为此，社会必须付诸努力，改善

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会互助网络，发展基层民

主，缓和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大环境，我

们鼓励创建各种民间团体，设立NGO，发展专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教育、心理

医疗、传媒等支持和服务的民间组织，并大力发挥志愿者们的支持作用。

4.个人自救。社会支持固然重要，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还必须



依靠弱势群体成员自己去争取，公正的地位是需要争取的。完全依赖社会和国家

的外部支持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实质上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因此必须提高弱

“ ”势群体的综合素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必须努力发展教育，从而发展弱势群

体。

5.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强调政府在保护弱势群体中的责任呢？弱势群体主要

是由国家的社会性、政策性、体制性等因素造成的，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政府理

所应当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对于生理性以及自然性弱势群体，政府同样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在保护弱势群体中的主要责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和完善政治和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正的

政策造成的，因此必须完善相关政治、法律制度，给弱势群体以平等的发展机会

“ ”和公民权。我国长期实行有差别的城乡政策，导致城乡发展 剪刀差 日渐严重。只

有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法律权利，他们才有机会得到发展。

（2），建设社会救助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保障线。由于弱势群体在就业

 和收入方面处于不利境地，他们往往 没有经济能力承担社会保险等费用，甚至无

力承担子女教育，天价医药等开支，使得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成为

必要。特别是协调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一套比较完善的社

会救助体系核心部分一般包括：退休金、生活补贴、救济养老金、残疾紧贴以及各

种临时性救济措施。

虽然弱势群体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坚信，在政府、社会

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社会和谐一定能够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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